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２

证券简称：恒基达鑫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３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２９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４．７５％

。

２

、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７３２

号文）许可，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基达鑫” 或“公司”） 首次向社会公开

发行

３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每股面值

１

元。 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９２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派发现金股利每

１０

股派

２

元。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股份股份总额为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１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

Ｌｅｇｅ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Ｌｉｍｉｔｅｄ

（奇力有限责任

公司）、

Ａｃｔｍａｘ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毅美投资有限公司）、珠海天拓实业有限公司、珠海市

新永鑫企业策划有限公司、珠海新恒鑫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及

Ｊｏｌｍｏ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Ａｓｉ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金安

亚洲投资有限公司）在招股说明书和上市公告书中对所持股份的限制流通和自愿锁定作出如

下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

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２

、截止本公告日，上述承诺均得到严格履行。

３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对其不存在违规担保。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２９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数的

２４．７５％

。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有

６

名。

４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单位：股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

股份数量

本次解除

限售数量

备 注

１

Ｌｅｇｅ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ｉｍｉｔｅｄ

（奇力有限责任公司）

１６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６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

Ａｃｔｍａｘ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毅美投资有限公司）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３

珠海天拓实业有限公司

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４

珠海市新永鑫企业策划有限公司

２

，

５６５

，

０００ ２

，

５６５

，

０００

５

珠海新恒鑫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１

，

９３５

，

０００ １

，

９３５

，

０００

６

Ｊｏｌｍｏ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Ａｓｉ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金安亚洲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

合计

２９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２９

，

７００

，

０００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就恒基达鑫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宜出具如下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持有恒基达鑫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的股东已严格履行相关承

诺；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股东承诺；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恒基达鑫

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本保荐机构同意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本

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五、备查文件

１

、《珠海恒基达鑫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珠海恒基达鑫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数据表》

４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

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

，

６６６

证券简称：经纬纺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４２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北京经纬纺机新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技术公司”）与北京广

合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合置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

称“协议”），其中新技术公司为出让方，广合置业为受让方。 双方约定新技术公司将其持有的

恒天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天地产”）

１２％

股权转让给广合置业，转让价格为

１４

，

４００

万

元人民币。

转让完成后广合置业持有恒天地产

１２％

股权，新技术公司不再持有恒天地产的股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规定，该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只需取得董事会的批准，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１３

次会议， 会议由叶茂新董事长主

持，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９

人，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对上述

事项进行了审议，表决结果为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详情请参见本次董事会决议公

告）。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认为公司进行该项交

易符合公司发展战略，交易定价依据合理，交易价格公允，体现了公平合理的市场化原则，不

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交易已经依法召开的公司董事会

会议审议、表决，其审议和表决程序合规、合法；本次股权转让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对公司

及全体股东未失交易的公平性原则，协议条款公平合理，并对本次交易投赞成票。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广合置业，住所为北京市宣武区广外大街

１８０

号新纪元大厦二层，法定代表人为杨列，

注册资本为

５７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注册号为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３５６７４４４

， 公司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

司，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 广合置业的股东及各自出资比例为：北京经纬中联商业发展有

限公司（为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

２０％

股权的子公司。 本公司现为北京华联集

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贷款提供担保），出资额

３１

，

０００

万元，出资比例

５４．３８％

；洋

浦华信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出资额

１０

，

５００

万元，出资比例

１８．４２％

；洋浦尚龙贸易发展有限

公司，出资额

７

，

７５０

万元，出资比例

１３．６０％

；洋浦康迪电子有限公司，出资额

７

，

７５０

万元，出

资比例

１３．６０％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广合置业总资产为

８０２

，

６４０

，

７８０．９６

元， 负债为

１５２

，

７３６

，

２３９．２１

元，营业总收入为

６５４

，

１８６

，

９５１．１４

元，利润总额为

３３

，

４１２

，

５８４．８１

元，净利润为

２５

，

６１９

，

９２２．６７

元。 广合置业与本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恒天地产

１２％

的股权，恒天地产的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成立日期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注册地为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９９

号，注册资本为

８７

，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其中新技术公司出资

１０

，

５００

万元，持有恒天地产

１２％

的股权，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恒天地产

２８．５７％

的股权，宏大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恒天地产

２２．８６％

的股权，佛山市华德金汇

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恒天地产

２１．９４％

的股权， 佛山市禅华德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恒天地产

１４．６３％

的股权。

根据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出具的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恒天地产的资产总额为

１

，

６１９

，

４４４

，

９５６．１２

元，负债总额为

５８４

，

６４１

，

７２６．１７

元，应收款项

总额为

３０４

，

０６８

，

４１０．６４

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为

０

元，净资产为

１

，

０３４

，

８０３

，

２２９．９５

元，营

业收入为

６３８

，

３２６

，

８２２．７９

元，营业利润为

９５

，

７６４

，

９４２．３９

元，净利润为

６２

，

５７７

，

００３．７３

元，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２２７

，

５２７

，

４１４．４５

元。

根据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恒天地产的资产总额为

１

，

９６６

，

０７１

，

２２６．７０

元，负债总额为

８９９

，

７４９

，

９５１．８１

元，应收款项总额为

６８４

，

４１７

，

７３２．０８

元，或有事项涉

及的总额为

０

元，净资产为

１

，

０６６

，

３２１

，

２７４．８９

元，营业收入为

２８７

，

２４１

，

４７５．９２

元，营业利润

为

８

，

２４８

，

３５２．９５

元，净利润为

４

，

０１１

，

１７０．９５

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６０

，

６１９

，

９３３．３３

元。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双方同意目标股权的转让价款依照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沃克森（北京）国际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的沃克森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１４８

号资产

评估报告中确定的恒天地产净资产及恒天地产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至

９

月

３０

日期间损益情况

确定。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恒天地产的净资产账面值为

９９

，

２４３．６９

万元，评估值为

１２０

，

５５０．１５

万元（对应

１２％

股权的评估值为

１４

，

４６６．０２

万元），评估增值

２１

，

３０６．４６

万元，增值率

２１．４７％

。自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至

９

月

３０

日，恒天地产的损益为

－８９７

万元。经双方协商，目标股

权的转让价款为

１４

，

４００

万元人民币。

恒天地产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的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见下表，评估报告的详情与本公

告同时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供投资者参阅。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１ ３６

，

０２７．８８ ３６

，

０２７．８８ － －

非流动资产

２ ７８

，

３２１．９５ ９９

，

６２８．４１ ２１

，

３０６．４６ ２７．２０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３

持有至到期投资

４

长期应收款

５

长期股权投资

６ ７８

，

０７０．６７ ９９

，

３７４．１２ ２１

，

３０３．４５ ２７．２９

投资性房地产

７ － － － －

固定资产

８ ２５１．２８ ２５４．２９ ３．０１ １．２０

在建工程

９ － － － －

工程物资

１０

固定资产清理

１１

生产性生物资产

１２

油气资产

１３

无形资产

１４ － － － －

开发支出

１５

商誉

１６

长期待摊费用

１７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８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１９

资产总计

２０ １１４

，

３４９．８３ １３５

，

６５６．２９ ２１

，

３０６．４６ １８．６３

流动负债

２１ １５

，

１０６．１４ １５

，

１０６．１４ － －

非流动负债

２２ － － － －

负债总计

２３ １５

，

１０６．１４ １５

，

１０６．１４ － －

净 资 产

２４ ９９

，

２４３．６９ １２０

，

５５０．１５ ２１

，

３０６．４６ ２１．４７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交易的成交金额为

１４

，

４００

万元人民币，支付方式为分次支付。 按照协议，广合置业

应于协议生效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 向新技术公司支付

２０％

的股权转让价款即

２

，

８８０

万

元人民币至新技术公司指定账户；广合置业应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前，向新技术公司支付

３０％

的股权转让价款即

４

，

３２０

万元人民币至新技术公司指定账户；广合置业应于本协议生效

之日起半年内或双方约定的其他期限，向新技术公司支付剩余股权转让价款即

７

，

２００

万元人

民币至新技术公司指定账户。 与股权转让有关的税费，由双方依法承担。

根据协议的约定，该协议生效的前提条件为：（

１

）恒天地产之股东会已就同意协议项下

预期之股权转让事宜做出有效决议， 且恒天地产的其他股东出具了放弃对恒天地产股权优

先购买权之书面声明；及（

２

）新技术公司就协议项下之预期交易已取得其控股股东董事会的

批准。 另外，协议约定双方将尽其最大努力促使前文所列的协议生效前提条件尽快成就，但

如前述条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前或双方另行同意的日期前不能成就， 则本协议自动解

除，任一方无须因此向另一方承担任何赔偿或补偿责任。

根据协议，新技术公司应于协议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提供一切必要的资料，促使目标

公司办理完毕协议项下股权转让有关的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新技术公司收到广合置业首期

股权转让价款之日，即为交割日。 自交割日起，新技术公司不再作为恒天地产的股东，不再享

有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广合置业将作为恒天地产的股东，享有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义

务。

六、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出售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交易完成后也不涉及关联交易、同业竞争，

出售股权所得款项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七、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出售房地产公司股权，可使本公司回笼部分资金，用于主业发展。 本次交易从公司未来

发展战略出发，符合公司结构调整、节约资源、推动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的需要。 本公司董事会

认为：此次交易的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内，不会损害公司及广大股东的利益。

八、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股权转让协议书

４．

恒天地产的财务报表

５．

恒天地产的评估报告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６６

证券简称：经纬纺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４３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发出第六届董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通知，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在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３９

号第一上海中心

７

层本

公司会议室举行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会议由叶茂新董事长主持。 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的董事

９

名，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经过充分讨论，会议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恒天地产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形式和内容，同意北京经纬纺机新技术

有限公司向北京广合置业有限公司转让其持有的恒天地产有限公司

１２％

股权， 转让价格依

据经评估的恒天地产有限公司净资产及恒天地产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至

９

月

３０

日期

间损益情况，协商确定为

１４

，

４００

万元人民币。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A13

2011

年

10

月

28

日 星期五

根据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发行公告》,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27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

路上步工业区 10 栋 2 楼主持了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签摇号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深圳市罗湖区

公证处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二”位数： 68��18

末“三”位数： 974��474��545

末“五” 位数：

19063��39063��59063��79063��99063��90754��

15754��40754��65754

末“六” 位数：

184521��384521��584521��784521��984521��

945300��195300��445300��695300��632406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68,000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

认购 500 股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发行人

：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0

月

28

日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重要提示

1、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智油服”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 2,861 万

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1607

号文核准。

2、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

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 根据初步询价申报结果，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

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15.00元 /股， 网下发行数量为 570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9.92%。 网上定价发行数量为 2,291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80.08%。

3、本次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通过摇号抽签方式

进行网下配售。 本次摇号采用按申购单位(95万股)配号的方法，按配售对象的有效报价对应的申购量进

行配号，每一申购单位获配一个编号，最终摇出 6个号码，每个号码可获配 95万股股票。

4、本公告披露了本次网下发行的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并披露了本次发行定价的相关信息，包括：主

承销商提供的发行人研究报告的估值结论及对应的估值水平、发行人可比上市公司的市盈率指标，以及

所有配售对象的报价明细等统计数据，包括主承销商推荐的询价对象的报价情况。

5、本次发行的网下发行申购缴款工作已于 2011年 10月 26日结束。 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

缴付的申购资金已经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资并出具了验资报告，本次网下发行过程由北

京市颐合律师事务所见证并对此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

6、根据 2011年 10月 25日公布的《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

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发行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送达最终

获配通知。

一

、

网下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2011年修订)的要求，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按照在中国

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询价对象名单，对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的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网下

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资金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最终统计如下：

经核查确认，在初步询价中提交有效申报的 20个股票配售对象均按《发行公告》的要求及时足额缴

纳了申购款，有效申购资金为 79,800万元,有效申购数量为 5,320万股。

二

、

网下配号及摇号中签情况

本次网下发行配号总量为 56 个，起始号码为 01，截止号码为 56。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2011年 10月 27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10栋 2楼主持了仁智油服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中

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区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

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一位数 9

末两位数 37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配售对象持有的申购配号与上述

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6个,每个中签号码可以认购 95万股仁智油服股票。

三

、

网下配售结果

本次网下发行总股数 570万股，获配的配售对象家数为 6家，有效申购获得配售的比例为 10.71%，认

购倍数为 9.33倍，最终向股票配售对象配售股数为 570万股。

根据摇号结果，配售对象的最终获配数量如下：

序号 配售对象名称

有效申购数量(万

股)

获配数量(万

股)

1

恒泰先锋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2014 年 6 月 11

日）

95 95

2 华泰紫金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95 95

3 宝盈资源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80 95

4 德盛增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95 95

5 兴全有机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70 95

6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福建中行新股申购资金信托项目 3 期 570 95

注：1、上表中的“获配股数”是根据《发行公告》规定的网下摇号配售方法进行处理后的最终配售数

量。

2、配售对象可通过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查询应退申购余款金额。如有疑问请配售对象及时与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联系。

四

、

网下发行的报价情况

1、配售对象的报价明细

在 2011年 10月 18日至 2011年 10月 21日的初步询价期间，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对所有询价对象发

出邀请。截至 2011年 10月 21日 15:00时，主承销商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共收到由 40家询价对

象统一申报的 64家配售对象的初步询价申报信息，具体报价情况如下：

序号 询价对象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申报价格

(元)

拟申购数量

(万股)

一、证券公司

1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15.20 475

2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13.00 285

15.00 285

3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恒泰先锋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网下配售

资格截至 2014 年 6 月 11 日）

15.00 95

4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宏源证券“金之宝”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网下

配售资格截至 2018 年 8 月 20 日）

18.00 95

5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紫金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7.70 95

6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12.30 570

中信证券债券优化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网下

配售资格截至 2019 年 1 月 5 日）

12.00 570

7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15.10 190

8 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12.40 285

9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15.00 95

10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13.50 570

11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12.00 95

12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江海证券自营投资账户 14.00 190

13 银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银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16.20 190

二、保险机构

14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受托管理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

金（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16.00 570

15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受托管理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10.00 570

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保险产品 10.60 570

三、财务公司

16 海马财务有限公司 海马财务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10.98 95

四、基金公司

17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宝盈资源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5.00 380

鸿阳证券投资基金 15.00 570

18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大成蓝筹稳健证券投资基金 19.00 190

19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富国优化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2.40 95

富国可转换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16.50 285

富国天盈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6.00 285

20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德盛增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13.00 95

15.00 95

21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泰金鹏蓝筹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40 190

国泰中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2.40 190

国泰金鹰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12.40 285

22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海富通强化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3.00 285

海富通收益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13.00 285

23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安策略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3.00 570

华安动态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3.50 570

24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宝兴业行业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2.00 190

15.00 95

华宝兴业多策略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12.00 190

25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希望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3.00 285

13.50 285

26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四组合 13.20 57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13.20 570

27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摩根士丹利华鑫资源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15.25 95

摩根士丹利华鑫消费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15.25 95

28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南方稳健成长贰号证券投资基金 11.50 190

南方绩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2.00 570

南方多利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3.60 285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一组合 12.00 190

南方稳健成长基金 11.50 190

南方避险增值基金 12.00 190

南方积极配置基金 11.50 95

南方广利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2.80 570

29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诺安优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1.50 95

12.50 190

13.50 95

30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12.50 95

鹏华丰收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0 95

鹏华丰润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0 190

31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融通领先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2.00 95

融通新蓝筹证券投资基金 12.00 95

32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兴全有机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11 570

33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安本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2.00 570

招商信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2.00 570

34 中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中信稳定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3.00 570

五、推荐类对象

35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资账

户

14.11 570

36 上海证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福建中行新股申购

资金信托项目 3 期

16.70 380

17.70 190

37 青岛以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青岛以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资账

户

14.08 570

六、信托投资公司

38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13.00 570

云信成长 2007－3 号·瑞安（第二期）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2012 年 4 月

11 日)

13.00 570

39 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13.00 570

40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13.60 475

2、投资价值研究报告的估值结论

根据主承销商出具的仁智油服投资价值研究报告，综合绝对估值和相对估值的结果，研究员认为发

行人合理估值区间为 18.60-23.83元 / 股。 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在本次发行初步询价截止日 2011 年 10

月 21日的 2010年静态市盈率平均值为 39.02倍。

五

、

持股锁定期限

本次网下配售对象获配股票的锁定期为 3个月，锁定期自本次网上发行部分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上市流通前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冻结。

六

、

冻结资金利息的处理

股票配售对象申购款(含获得配售部分)冻结期间产生的利息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按《关于缴纳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发行字[2006]78号)的规定处理。

七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联系方式

上述股票配售对象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10-85120190

传真：010-85120211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

：

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

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1

年

10

月

28

日

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

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仁智油服” )于 2011 年 10 月 26 日利

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仁智油服” A 股 2, 291 万股，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

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并经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340, 166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5, 069, 782, 000 股，配号总数为

10, 139, 564 个，配号起始号码为 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 000010139564。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

中签率为 0.4518931978%，超额认购倍数为 221 倍。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与发行人定于 2011 年 10 月 28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10 栋 2

楼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 2011 年 10 月 31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

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

：

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

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1

年

10

月

28

日

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

根据《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27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

步工业区 10 栋 2 楼主持了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

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

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 尾 位 数 中 签 号 码

末“3” 位数 021��146��271��396��521��646��771��896

末“4” 位数 1016��6016

末“5” 位数 24735��74735

末“6” 位数 713652��963652��213652��463652

末“7” 位数 0537644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

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 23, 540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

购 500 股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

发行人

：

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

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1

年

10

月

28

日

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

证券代码：

002176

证券简称：江特电机 公告编号：临

2011－068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2011

年

10

月

26

日，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与自然人兰晶太、易德

峰、马勇签订了《合资经营协议书》：双方以现金方式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

"

江西省江源矿业

发展有限公司

"

（最终以工商部门核定的名称为准，以下简称

"

合资公司

"

）。 合资公司注册资

本

400

万元，其中公司出资

32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80％

；自然人兰晶太、易德峰、马勇出资

8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0％

，其中兰晶太出资

22

万元、马勇出资

22

万元、易德峰出资

36

万元。

2

、根据公司《对外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本次投资事项属于董事长的审批权限，无需

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3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情况介绍

兰晶太，身份证号：

362226197212013912

，住所：江西省奉新县

马 勇，身份证号：

362201196009010212

，住所：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

易德峰，身份证号：

362201197201153613

，住所：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

、拟设立的合资公司名称：江西省江源矿业发展有限公司（最终以工商部门核定的名称

为准）。

2

、合资公司住所：江西省奉新县甘坊镇

3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

、合资公司注册资本及各股东出资额、出资方式：

（

1

）注册资本：人民币

400

万元；

（

2

）各股东出资额：公司出资

320

万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

80%

；自然人兰晶太、易德

峰、马勇出资

8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0％

，其中兰晶太出资

22

万元、马勇出资

22

万元、易德峰

出资

36

万元

（

3

）出资方式：各方以现金形式出资，出资额在合资公司注册时一次性缴足。

5

、 公司经

营范围：矿产品开发、加工、贸易、矿山机械、苗木移植和栽培、绿化（最终以工商部门核定的为

准）

四、合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协议双方：

甲方：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兰晶太、易德峰、马勇；

为了开发甲、乙双方共同拥有的奉新县金源钾长石矿及其它矿产，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

达成如下合资协议：

2

、合资情况

合资公司名称：江西省江源矿业发展有限公司（最终以工商部门核定的名称为准，以下简

称

"

合资公司

"

）

合资公司的住所：江西省奉新县甘坊镇

合资公司经营范围：矿产品开发、加工、贸易、矿山机械、苗木移植和栽培、绿化（最终以工

商部门核定的为准）。

3

、合资公司注册资本及各股东出资额、出资方式

(1)

注册资本：人民币

400

万元。

(2)

各股东出资额：甲方出资

320

万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

80%

；乙方出资

80

万元，占

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

20%

，其中兰晶太出资

22

万元，马勇出资

22

万元，易德峰出资

36

万元。

(3)

出资方式：各方以现金形式出资，出资额在合资公司注册时一次性缴足。

(4)

合资公司注册资本可根据经营发展需要，由股东会决定进行增资。

4

、合资公司经营工作

主要负责奉新县金源钾长石矿的加工、开发利用、销售。

5

、合资公司的组织机构

(1)

合资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为公司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

(2)

合资公司设董事会，负责公司经营等重大事项的决策。 董事会由三名董事组成，其中甲

方推荐二名董事，乙方推荐一名董事。董事会设董事长一名，由董事会选举产生，董事长兼任公

司法定代表人。

(3)

合资公司设一名监事，负责对公司财务、董事及经理层履行职责的情况进行监督。 监事

由甲方推荐产生。

(4)

合资公司设经理层，负责组织实施公司的经营工作。 经理层设一名总经理，根据经营需

要可以设若干名副总经理。 经理层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5)

合资公司根据经营管理需要设立职能部门，负责日常经营管理工作。职能部门的设置由

经理层拟订，报董事会批准后实施。

(6)

合资公司初期设财务人员（负责人）一名，由甲方委派。

6

、合资公司员工与薪酬

(1)

合资公司所需员工采取面向社会招聘，择优录用的原则。 合资公司同员工签订劳动合

同，为公司员工办理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等手续。

(2)

公司经理层实行年薪制，年薪金额同公司的经济效益挂钩，具体由董事会制订细则并实

施。 公司其他员工的薪酬制度由经理层制订，报董事会批准后实施。 公司薪酬分配原则上向骨

干倾斜，向对公司有突出贡献的员工倾斜。

7

、合资公司经营期限

合资公司经营期限暂定十年，到期后由股东会决定是否展期。

8

、合资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制订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对公司、股东、

董事、监事、经理层人员均具有约束力。

9

、未尽事宜由合资各方另行签订协议约定。

10

、本协议自合资各方签字、单位鉴印后生效。

五、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及存在的风险

1

、投资目的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是为了加快奉新县金源钾长石矿的开发。公司本次对外

投资的资金为自有资金。

2

、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对公司当期经营业绩无影响。

3

、存在的风险

由于矿产资源的加工开发将受到人才、技术、设备、管理经验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合资公司

未来发展状况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0

月

28

日


